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潘劉秋金

            潘建財  

            潘永祥  

            潘古情  

            潘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學廉律師

被      告  王仁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佳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原告於本院刑事庭（本院11

3年度審交訴字第5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交通）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本院113年度審交附民

字第21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新臺幣5萬773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其餘之訴均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43，餘由原告潘劉秋金負擔千分之21

7，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負擔千分之185。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7731元為原告潘

劉秋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萬9079元分別

為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

祥、潘古情、潘美玲(下合稱原告，分稱則各述其名)原起訴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本息（附民卷第5

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

0萬4555元本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165萬元本息；(四)被告應給付

原告潘古情165萬元本息；(五)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165萬

元本息（簡字卷第173-17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5月27日晚間9時42分許，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臺北

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由北往南直行，行經汀州路四段與溪州

街口(下稱系爭路口)處時，本應注意系爭路口設有閃光號

誌，應予減速以避免與其他人車發生碰撞，而應當時情形，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即貿然前進穿

越系爭路口。適被害人潘榮福即原告潘劉秋金之夫；被告潘

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人機車）沿溪州街駛至上開系爭

路口，2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

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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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因頭胸腹鈍創骨折、內出血以致

顱內出血、中樞衰竭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潘劉秋金

已為被害人支出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

元，另原告因被害人逝世，本於配偶及子女身分，精神無比

痛苦，故各請求慰撫金165萬元，其中原告潘劉秋金請求共

計190萬4555元（1萬7005元+23萬7550元+165萬）。爰依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潘劉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潘

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及原告潘

劉秋金主張之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被告均不爭執。惟原告

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且應扣除原告潘劉秋金領取之犯罪

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及原告均有受領之強制險理賠金。另

依據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下同)鑑定會鑑定意見（下稱系爭

鑑定）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下稱系爭覆議），被害人行

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為肇事主因，而就系爭事故

與有過失，則原告請求金額應予酌減等語，並聲明：請求駁

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潘劉秋金之夫；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

情、潘美玲之父即被害人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之際，為駕

車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慢行之被告過失撞及，致

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

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繼於112年6月2

日上午3時47分許亡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

片、監視影像擷圖照片、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

書等（偵字卷第27-73頁）、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

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可憑，可認為真，堪認被

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致被害人於死之侵權行為。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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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 度審交訴字第5號刑事判

決判處被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復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交上訴

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刑案）駁回上訴在案，有刑事判決可

按（簡字卷第9-12、163-167頁），亦為同一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 條

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致

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

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

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2 條第1項、第194 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被害人因此亡

故。而原告各為被害人之配偶及子女，其等依上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因被害人死亡所受損害，自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

之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醫療費用共計1 萬

7005元，業據提出萬芳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附民卷第15

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74頁），是原告潘劉秋

金上開請求，自為可採。

　2.喪葬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喪葬費用共計23萬

7550元等語。查原告潘劉秋金為被害人喪葬事宜，支付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1萬2550元(9550+3000)，有該處其他收入憑單

(附民卷第17-19頁)可據。另依原告潘劉秋金提出之東丰火

爐收據（附民卷第21頁）、聖龍盛人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

（附民卷第23頁）、百凰生命咨詢社收據（附民卷第25頁）

及治喪儀式暨祭奠物品費用收據（簡字卷第129頁）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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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其復支付23萬7000元(6000+29500+201500)，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是原告潘劉秋金於其上開支

付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喪葬費用23萬7550元，亦屬可採。

　3.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

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

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受損情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查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頓失至親，其哀痛衡情難

以承受，於精神上自有極大痛苦，應可確定。爰審酌被告在

系爭事故中之過失情形、兩造所陳學經歷(簡字卷第68頁、

刑案一審卷第106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

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

切情狀，認原告得各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原告潘劉秋

金應以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

以120萬元為適當。

　4.綜上所述，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75萬455

5元（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150萬

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

給付120萬元。

(三)關於被告抗辯被害人與有過失部分：

　1.按損害之發生之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金

額，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

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

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

第217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

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

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予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職權。又因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祇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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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民法第217條所定之要件，即有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不

因被害人死亡而受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895號判

決參照）。另民法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之權利，雖係權

利人固有之權利，但其權利既係基於侵權行為整個要件而發

生，則此權利人縱係間接被害人，亦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

之過失責任，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

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例要旨參照）。另民法

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不以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為限，即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其適用（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裁定、81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參

照）。

　2.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或

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又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

於幹線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線道設置閃光紅燈；閃光黃燈

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閃

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

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項、第229條第4款

第2目亦有明定。

　3.查依系爭事故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字卷第31-33頁）

所載，被害人機車係沿溪州街由北往南直行匯入汀州路4

段，此行向設置閃光紅燈；被告沿汀州路4段由北往南直

行，此行向則設置閃光黃燈（偵字卷第33頁），依上規定，

可知被害人是由「支線道」進入幹線道，本應停止於路口

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而依兩

造均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之刑案二審勘驗筆錄、監視影

像擷圖照片（簡字卷第99、109-125頁）所示，被告車輛與

被害人機車夜間行車均有開啟車頭大燈，被害人機車較被告

汽車略早通過停止線進入系爭路口，行駛於被告車輛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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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惟其於通過停止線時，並未先停止於路口前，確認幹線

道即被告車輛駛來方向已無來車而得以安全通行，即駛入系

爭路口。且被害人行至系爭路口中段時，隨著被害人機車與

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亦逐漸重疊，迨兩

車抵達系爭路口另一頭之行人穿越道時，兩車僅隔3條斑馬

線寬之距離，其後持續接近乃至於發生碰撞，可見被害人駛

入交岔路口前，未依前方閃光紅燈號誌指示「停車再開」，

且於進入到通過系爭路口過程中，因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

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漸趨重疊，此為上開勘驗所見，則被害

人機車雖較被告車輛先進入系爭路口，但由所見燈光非僅自

己所駕機車以觀，被害人當可得悉幹線道有車正駛來，兩車

間距離並逐漸縮短中，然被害人未讓沿幹線道行駛之被告車

輛先行，致生碰撞，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與有過失。系爭鑑

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亦

為同一認定。

　4.原告潘劉秋金據以請求賠償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之民法第19

2條第1項請求權及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民法第194

條請求權，性質上雖均為獨立之請求權，惟均基於被害人死

亡之同一事實而發生，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承擔被害人之

與有過失。經審酌被害人與被告肇事原因、過失情節及程度

等情狀，認被害人及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分別負60％、

40％之過失責任。是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扣除應承擔

被害人之與有過失而減輕被告6成賠償責任後，原告潘劉秋

金得請求被告賠償70 萬1822元〔0000000×（1-60％）〕；

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向被告請求賠償

48萬元〔120萬×（1-60％）〕。

　5.又原告潘劉秋金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2元並領得犯罪被害補

償金24萬3169元，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3

頁)、犯罪被害補償金額及給付收據（簡字卷第27-29頁）可

憑；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獲強制險理

賠40萬921元，亦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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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可按，以之扣抵原告請求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

金額，原告潘劉秋金以5萬7731元（70萬1822元-40萬922元-

24萬3169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

請求被告賠償7萬9079元（48萬-40萬921元）各為可採。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

03 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債權，核屬無確

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被告未給付，始應負

遲延責任。本件起訴狀於113年3月19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

31頁），原告請求自113年3月20日起計算之利息，即屬正

當。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潘劉

秋金5萬7731元，分別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

潘美玲7萬9079元，及均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均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

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求就其勝訴部分求准宣告假執行，不

過係促請法院注意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義務，爰不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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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駁之諭知。

八、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

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 項之規定，免納裁判

費，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本

無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惟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之規

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

得確定其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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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潘劉秋金
            潘建財  
            潘永祥  
            潘古情  
            潘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學廉律師
被      告  王仁鈞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佳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原告於本院刑事庭（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5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本院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1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新臺幣5萬773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43，餘由原告潘劉秋金負擔千分之217，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負擔千分之185。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7731元為原告潘劉秋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萬9079元分別為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下合稱原告，分稱則各述其名)原起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本息（附民卷第5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165萬元本息；(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165萬元本息；(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165萬元本息；(五)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165萬元本息（簡字卷第173-17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5月27日晚間9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由北往南直行，行經汀州路四段與溪州街口(下稱系爭路口)處時，本應注意系爭路口設有閃光號誌，應予減速以避免與其他人車發生碰撞，而應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即貿然前進穿越系爭路口。適被害人潘榮福即原告潘劉秋金之夫；被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人機車）沿溪州街駛至上開系爭路口，2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因頭胸腹鈍創骨折、內出血以致顱內出血、中樞衰竭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潘劉秋金已為被害人支出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另原告因被害人逝世，本於配偶及子女身分，精神無比痛苦，故各請求慰撫金165萬元，其中原告潘劉秋金請求共計190萬4555元（1萬7005元+23萬7550元+165萬）。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及原告潘劉秋金主張之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被告均不爭執。惟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且應扣除原告潘劉秋金領取之犯罪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及原告均有受領之強制險理賠金。另依據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下同)鑑定會鑑定意見（下稱系爭鑑定）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下稱系爭覆議），被害人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為肇事主因，而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則原告請求金額應予酌減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潘劉秋金之夫；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即被害人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之際，為駕車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慢行之被告過失撞及，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繼於112年6月2日上午3時47分許亡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監視影像擷圖照片、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等（偵字卷第27-73頁）、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可憑，可認為真，堪認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致被害人於死之侵權行為。又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 度審交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復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刑案）駁回上訴在案，有刑事判決可按（簡字卷第9-12、163-167頁），亦為同一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2 條第1項、第194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被害人因此亡故。而原告各為被害人之配偶及子女，其等依上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被害人死亡所受損害，自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醫療費用共計1 萬7005元，業據提出萬芳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附民卷第1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74頁），是原告潘劉秋金上開請求，自為可採。
　2.喪葬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喪葬費用共計23萬7550元等語。查原告潘劉秋金為被害人喪葬事宜，支付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萬2550元(9550+3000)，有該處其他收入憑單(附民卷第17-19頁)可據。另依原告潘劉秋金提出之東丰火爐收據（附民卷第21頁）、聖龍盛人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附民卷第23頁）、百凰生命咨詢社收據（附民卷第25頁）及治喪儀式暨祭奠物品費用收據（簡字卷第129頁）所載，可認其復支付23萬7000元(6000+29500+201500)，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是原告潘劉秋金於其上開支付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喪葬費用23萬7550元，亦屬可採。
　3.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受損情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頓失至親，其哀痛衡情難以承受，於精神上自有極大痛苦，應可確定。爰審酌被告在系爭事故中之過失情形、兩造所陳學經歷(簡字卷第68頁、刑案一審卷第106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各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原告潘劉秋金應以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以120萬元為適當。
　4.綜上所述，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75萬4555元（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給付120萬元。
(三)關於被告抗辯被害人與有過失部分：
　1.按損害之發生之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金額，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予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又因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祇須具備民法第217條所定之要件，即有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不因被害人死亡而受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895號判決參照）。另民法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之權利，雖係權利人固有之權利，但其權利既係基於侵權行為整個要件而發生，則此權利人縱係間接被害人，亦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責任，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例要旨參照）。另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不以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限，即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裁定、81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參照）。
　2.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於幹線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線道設置閃光紅燈；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項、第229條第4款第2目亦有明定。
　3.查依系爭事故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字卷第31-33頁）所載，被害人機車係沿溪州街由北往南直行匯入汀州路4段，此行向設置閃光紅燈；被告沿汀州路4段由北往南直行，此行向則設置閃光黃燈（偵字卷第33頁），依上規定，可知被害人是由「支線道」進入幹線道，本應停止於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而依兩造均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之刑案二審勘驗筆錄、監視影像擷圖照片（簡字卷第99、109-125頁）所示，被告車輛與被害人機車夜間行車均有開啟車頭大燈，被害人機車較被告汽車略早通過停止線進入系爭路口，行駛於被告車輛右前方，惟其於通過停止線時，並未先停止於路口前，確認幹線道即被告車輛駛來方向已無來車而得以安全通行，即駛入系爭路口。且被害人行至系爭路口中段時，隨著被害人機車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亦逐漸重疊，迨兩車抵達系爭路口另一頭之行人穿越道時，兩車僅隔3條斑馬線寬之距離，其後持續接近乃至於發生碰撞，可見被害人駛入交岔路口前，未依前方閃光紅燈號誌指示「停車再開」，且於進入到通過系爭路口過程中，因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漸趨重疊，此為上開勘驗所見，則被害人機車雖較被告車輛先進入系爭路口，但由所見燈光非僅自己所駕機車以觀，被害人當可得悉幹線道有車正駛來，兩車間距離並逐漸縮短中，然被害人未讓沿幹線道行駛之被告車輛先行，致生碰撞，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與有過失。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亦為同一認定。
　4.原告潘劉秋金據以請求賠償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之民法第192條第1項請求權及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民法第194 條請求權，性質上雖均為獨立之請求權，惟均基於被害人死亡之同一事實而發生，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承擔被害人之與有過失。經審酌被害人與被告肇事原因、過失情節及程度等情狀，認被害人及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分別負60％、40％之過失責任。是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扣除應承擔被害人之與有過失而減輕被告6成賠償責任後，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70 萬1822元〔0000000×（1-60％）〕；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向被告請求賠償48萬元〔120萬×（1-60％）〕。
　5.又原告潘劉秋金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2元並領得犯罪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3頁)、犯罪被害補償金額及給付收據（簡字卷第27-29頁）可憑；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1元，亦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5-151頁)可按，以之扣抵原告請求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原告潘劉秋金以5萬7731元（70萬1822元-40萬922元-24萬3169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賠償7萬9079元（48萬-40萬921元）各為可採。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被告未給付，始應負遲延責任。本件起訴狀於113年3月19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31頁），原告請求自113年3月20日起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潘劉秋金5萬7731元，分別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7萬9079元，及均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均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求就其勝訴部分求准宣告假執行，不過係促請法院注意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義務，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八、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 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惟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潘劉秋金
            潘建財  
            潘永祥  
            潘古情  
            潘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學廉律師
被      告  王仁鈞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佳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原告於本院刑事庭（本院11
3年度審交訴字第5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交通）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本院113年度審交附民字
第21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新臺幣5萬773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其餘之訴均駁
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43，餘由原告潘劉秋金負擔千分之21
7，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負擔千分之185。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7731元為原告潘
劉秋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萬9079元分別
為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
    祥、潘古情、潘美玲(下合稱原告，分稱則各述其名)原起訴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本息（附民卷第5
    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
    0萬4555元本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165萬元本息；(四)被告應給付
    原告潘古情165萬元本息；(五)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165萬
    元本息（簡字卷第173-17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5月27日晚間9時42分許，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臺北
    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由北往南直行，行經汀州路四段與溪州
    街口(下稱系爭路口)處時，本應注意系爭路口設有閃光號誌
    ，應予減速以避免與其他人車發生碰撞，而應當時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即貿然前進穿越
    系爭路口。適被害人潘榮福即原告潘劉秋金之夫；被告潘建
    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人機車）沿溪州街駛至上開系爭路
    口，2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
    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
    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因頭胸腹鈍創骨折、內出血以致顱
    內出血、中樞衰竭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潘劉秋金已
    為被害人支出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
    另原告因被害人逝世，本於配偶及子女身分，精神無比痛苦
    ，故各請求慰撫金165萬元，其中原告潘劉秋金請求共計190
    萬4555元（1萬7005元+23萬7550元+165萬）。爰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
    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
    潘古情、潘美玲各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及原告潘
    劉秋金主張之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被告均不爭執。惟原告
    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且應扣除原告潘劉秋金領取之犯罪
    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及原告均有受領之強制險理賠金。另
    依據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下同)鑑定會鑑定意見（下稱系爭
    鑑定）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下稱系爭覆議），被害人行
    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為肇事主因，而就系爭事故
    與有過失，則原告請求金額應予酌減等語，並聲明：請求駁
    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潘劉秋金之夫；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
    、潘美玲之父即被害人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之際，為駕車
    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慢行之被告過失撞及，致被
    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
    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繼於112年6月2日
    上午3時47分許亡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
    監視影像擷圖照片、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等
    （偵字卷第27-73頁）、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
    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可憑，可認為真，堪認被告就
    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致被害人於死之侵權行為。又被告上開
    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 度審交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判
    處被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復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
    47號判決（下稱刑案）駁回上訴在案，有刑事判決可按（簡
    字卷第9-12、163-167頁），亦為同一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
    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
    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民法第192 條第1項、第194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被害人因此亡故。而
    原告各為被害人之配偶及子女，其等依上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因被害人死亡所受損害，自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醫療費用共計1 萬
    7005元，業據提出萬芳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附民卷第15
    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74頁），是原告潘劉秋
    金上開請求，自為可採。
　2.喪葬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喪葬費用共計23萬
    7550元等語。查原告潘劉秋金為被害人喪葬事宜，支付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1萬2550元(9550+3000)，有該處其他收入憑單
    (附民卷第17-19頁)可據。另依原告潘劉秋金提出之東丰火
    爐收據（附民卷第21頁）、聖龍盛人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
    附民卷第23頁）、百凰生命咨詢社收據（附民卷第25頁）及
    治喪儀式暨祭奠物品費用收據（簡字卷第129頁）所載，可
    認其復支付23萬7000元(6000+29500+201500)，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是原告潘劉秋金於其上開支付
    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喪葬費用23萬7550元，亦屬可採。
　3.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
    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
    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受損情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查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頓失至親，其哀痛衡情難
    以承受，於精神上自有極大痛苦，應可確定。爰審酌被告在
    系爭事故中之過失情形、兩造所陳學經歷(簡字卷第68頁、
    刑案一審卷第106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
    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
    切情狀，認原告得各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原告潘劉秋
    金應以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
    以120萬元為適當。
　4.綜上所述，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75萬455
    5元（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150萬元）
    ，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給付
    120萬元。
(三)關於被告抗辯被害人與有過失部分：
　1.按損害之發生之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金
    額，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
    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
    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
    第217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
    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
    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予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職權。又因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祇須具
    備民法第217條所定之要件，即有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不
    因被害人死亡而受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895號判
    決參照）。另民法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之權利，雖係權
    利人固有之權利，但其權利既係基於侵權行為整個要件而發
    生，則此權利人縱係間接被害人，亦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
    之過失責任，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
    ，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例要旨參照）。另民法第2
    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不以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
    限，即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裁定、81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參照）
    。
　2.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或
    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又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
    於幹線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線道設置閃光紅燈；閃光黃燈
    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閃
    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
    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項、第229條第4款
    第2目亦有明定。
　3.查依系爭事故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字卷第31-33頁）
    所載，被害人機車係沿溪州街由北往南直行匯入汀州路4段
    ，此行向設置閃光紅燈；被告沿汀州路4段由北往南直行，
    此行向則設置閃光黃燈（偵字卷第33頁），依上規定，可知
    被害人是由「支線道」進入幹線道，本應停止於路口前，讓
    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而依兩造均不
    爭執(簡字卷第140頁)之刑案二審勘驗筆錄、監視影像擷圖
    照片（簡字卷第99、109-125頁）所示，被告車輛與被害人
    機車夜間行車均有開啟車頭大燈，被害人機車較被告汽車略
    早通過停止線進入系爭路口，行駛於被告車輛右前方，惟其
    於通過停止線時，並未先停止於路口前，確認幹線道即被告
    車輛駛來方向已無來車而得以安全通行，即駛入系爭路口。
    且被害人行至系爭路口中段時，隨著被害人機車與被告車輛
    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亦逐漸重疊，迨兩車抵達系
    爭路口另一頭之行人穿越道時，兩車僅隔3條斑馬線寬之距
    離，其後持續接近乃至於發生碰撞，可見被害人駛入交岔路
    口前，未依前方閃光紅燈號誌指示「停車再開」，且於進入
    到通過系爭路口過程中，因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
    的照射範圍漸趨重疊，此為上開勘驗所見，則被害人機車雖
    較被告車輛先進入系爭路口，但由所見燈光非僅自己所駕機
    車以觀，被害人當可得悉幹線道有車正駛來，兩車間距離並
    逐漸縮短中，然被害人未讓沿幹線道行駛之被告車輛先行，
    致生碰撞，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與有過失。系爭鑑定（調偵
    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亦為同一認
    定。
　4.原告潘劉秋金據以請求賠償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之民法第19
    2條第1項請求權及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民法第194 
    條請求權，性質上雖均為獨立之請求權，惟均基於被害人死
    亡之同一事實而發生，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承擔被害人之
    與有過失。經審酌被害人與被告肇事原因、過失情節及程度
    等情狀，認被害人及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分別負60％、4
    0％之過失責任。是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扣除應承擔被
    害人之與有過失而減輕被告6成賠償責任後，原告潘劉秋金
    得請求被告賠償70 萬1822元〔0000000×（1-60％）〕；原告潘
    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向被告請求賠償48萬元
    〔120萬×（1-60％）〕。
　5.又原告潘劉秋金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2元並領得犯罪被害補
    償金24萬3169元，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3頁
    )、犯罪被害補償金額及給付收據（簡字卷第27-29頁）可憑
    ；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獲強制險理賠
    40萬921元，亦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5-151
    頁)可按，以之扣抵原告請求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
    金額，原告潘劉秋金以5萬7731元（70萬1822元-40萬922元-
    24萬3169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
    請求被告賠償7萬9079元（48萬-40萬921元）各為可採。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
    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
    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被告未給付，始應負遲延責
    任。本件起訴狀於113年3月19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31頁）
    ，原告請求自113年3月20日起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潘劉
    秋金5萬7731元，分別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
    潘美玲7萬9079元，及均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均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
    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求就其勝訴部分求准宣告假執行，不
    過係促請法院注意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義務，爰不另為准
    、駁之諭知。
八、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
    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 項之規定，免納裁判
    費，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本
    無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惟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之規
    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
    得確定其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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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潘劉秋金
            潘建財  
            潘永祥  
            潘古情  
            潘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學廉律師
被      告  王仁鈞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佳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原告於本院刑事庭（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5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本院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10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新臺幣5萬773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新臺幣7萬9079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43，餘由原告潘劉秋金負擔千分之217，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負擔千分之185。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7731元為原告潘劉秋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萬9079元分別為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潘劉秋金、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下合稱原告，分稱則各述其名)原起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本息（附民卷第5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165萬元本息；(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潘永祥165萬元本息；(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古情165萬元本息；(五)被告應給付原告潘美玲165萬元本息（簡字卷第173-17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5月27日晚間9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沿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由北往南直行，行經汀州路四段與溪州街口(下稱系爭路口)處時，本應注意系爭路口設有閃光號誌，應予減速以避免與其他人車發生碰撞，而應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減速慢行，即貿然前進穿越系爭路口。適被害人潘榮福即原告潘劉秋金之夫；被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人機車）沿溪州街駛至上開系爭路口，2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因頭胸腹鈍創骨折、內出血以致顱內出血、中樞衰竭而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潘劉秋金已為被害人支出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另原告因被害人逝世，本於配偶及子女身分，精神無比痛苦，故各請求慰撫金165萬元，其中原告潘劉秋金請求共計190萬4555元（1萬7005元+23萬7550元+165萬）。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劉秋金190萬4555元本息；被告應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165萬元本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及原告潘劉秋金主張之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被告均不爭執。惟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且應扣除原告潘劉秋金領取之犯罪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及原告均有受領之強制險理賠金。另依據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下同)鑑定會鑑定意見（下稱系爭鑑定）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下稱系爭覆議），被害人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為肇事主因，而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則原告請求金額應予酌減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潘劉秋金之夫；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之父即被害人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之際，為駕車行經閃光號誌之系爭路口未減速慢行之被告過失撞及，致被害人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左側肩胛骨鎖骨骨折、左側第2至6肋骨骨折等傷害，繼於112年6月2日上午3時47分許亡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監視影像擷圖照片、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等（偵字卷第27-73頁）、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可憑，可認為真，堪認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致被害人於死之侵權行為。又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 度審交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復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刑案）駁回上訴在案，有刑事判決可按（簡字卷第9-12、163-167頁），亦為同一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2 條第1項、第194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被害人因此亡故。而原告各為被害人之配偶及子女，其等依上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被害人死亡所受損害，自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醫療費用共計1 萬7005元，業據提出萬芳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附民卷第1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74頁），是原告潘劉秋金上開請求，自為可採。
　2.喪葬費用部分：　
　　原告潘劉秋金主張因系爭事故支出被害人喪葬費用共計23萬7550元等語。查原告潘劉秋金為被害人喪葬事宜，支付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萬2550元(9550+3000)，有該處其他收入憑單(附民卷第17-19頁)可據。另依原告潘劉秋金提出之東丰火爐收據（附民卷第21頁）、聖龍盛人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附民卷第23頁）、百凰生命咨詢社收據（附民卷第25頁）及治喪儀式暨祭奠物品費用收據（簡字卷第129頁）所載，可認其復支付23萬7000元(6000+29500+201500)，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是原告潘劉秋金於其上開支付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喪葬費用23萬7550元，亦屬可採。
　3.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受損情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頓失至親，其哀痛衡情難以承受，於精神上自有極大痛苦，應可確定。爰審酌被告在系爭事故中之過失情形、兩造所陳學經歷(簡字卷第68頁、刑案一審卷第106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各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原告潘劉秋金應以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以120萬元為適當。
　4.綜上所述，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75萬4555元（醫療費用1萬7005元＋喪葬費用23萬7550元＋150萬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給付120萬元。
(三)關於被告抗辯被害人與有過失部分：
　1.按損害之發生之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金額，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予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又因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祇須具備民法第217條所定之要件，即有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不因被害人死亡而受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895號判決參照）。另民法第192條第1項及第194條之權利，雖係權利人固有之權利，但其權利既係基於侵權行為整個要件而發生，則此權利人縱係間接被害人，亦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責任，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例要旨參照）。另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不以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限，即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裁定、81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參照）。
　2.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於幹線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線道設置閃光紅燈；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項、第229條第4款第2目亦有明定。
　3.查依系爭事故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字卷第31-33頁）所載，被害人機車係沿溪州街由北往南直行匯入汀州路4段，此行向設置閃光紅燈；被告沿汀州路4段由北往南直行，此行向則設置閃光黃燈（偵字卷第33頁），依上規定，可知被害人是由「支線道」進入幹線道，本應停止於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而依兩造均不爭執(簡字卷第140頁)之刑案二審勘驗筆錄、監視影像擷圖照片（簡字卷第99、109-125頁）所示，被告車輛與被害人機車夜間行車均有開啟車頭大燈，被害人機車較被告汽車略早通過停止線進入系爭路口，行駛於被告車輛右前方，惟其於通過停止線時，並未先停止於路口前，確認幹線道即被告車輛駛來方向已無來車而得以安全通行，即駛入系爭路口。且被害人行至系爭路口中段時，隨著被害人機車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亦逐漸重疊，迨兩車抵達系爭路口另一頭之行人穿越道時，兩車僅隔3條斑馬線寬之距離，其後持續接近乃至於發生碰撞，可見被害人駛入交岔路口前，未依前方閃光紅燈號誌指示「停車再開」，且於進入到通過系爭路口過程中，因與被告車輛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漸趨重疊，此為上開勘驗所見，則被害人機車雖較被告車輛先進入系爭路口，但由所見燈光非僅自己所駕機車以觀，被害人當可得悉幹線道有車正駛來，兩車間距離並逐漸縮短中，然被害人未讓沿幹線道行駛之被告車輛先行，致生碰撞，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與有過失。系爭鑑定（調偵卷第17-20頁）及系爭覆議（調偵卷第37-39頁）亦為同一認定。
　4.原告潘劉秋金據以請求賠償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之民法第192條第1項請求權及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民法第194 條請求權，性質上雖均為獨立之請求權，惟均基於被害人死亡之同一事實而發生，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承擔被害人之與有過失。經審酌被害人與被告肇事原因、過失情節及程度等情狀，認被害人及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分別負60％、40％之過失責任。是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受損害，扣除應承擔被害人之與有過失而減輕被告6成賠償責任後，原告潘劉秋金得請求被告賠償70 萬1822元〔0000000×（1-60％）〕；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向被告請求賠償48萬元〔120萬×（1-60％）〕。
　5.又原告潘劉秋金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2元並領得犯罪被害補償金24萬3169元，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3頁)、犯罪被害補償金額及給付收據（簡字卷第27-29頁）可憑；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分別獲強制險理賠40萬921元，亦有強制險理賠金匯款證明(簡字卷第145-151頁)可按，以之扣抵原告請求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原告潘劉秋金以5萬7731元（70萬1822元-40萬922元-24萬3169元）；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各得請求被告賠償7萬9079元（48萬-40萬921元）各為可採。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被告未給付，始應負遲延責任。本件起訴狀於113年3月19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31頁），原告請求自113年3月20日起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潘劉秋金5萬7731元，分別給付原告潘建財、潘永祥、潘古情、潘美玲7萬9079元，及均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均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求就其勝訴部分求准宣告假執行，不過係促請法院注意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義務，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八、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 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本無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惟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之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確定其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